




— 7 — 

审查、商标专用权许可使用备案和质权登记等工作；支持区域

商标品牌战略实施、商标专用权保护与品牌经济发展；开展重

大经济和科技活动知识产权分析评议、预警、导航；开展知识

产权运营、质押融资、保险、担保、资产评估及证券化等工作；

承担受理和调解国际经贸中的知识产权争议和纠纷，提供有关

法律咨询、培训工作；承担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

一是发挥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作用，协调推进省知识

产权战略实施。认真做好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联席会议日

常工作，推动联席会议制度在知识产权强国先行示范省建设中

发挥统筹协调作用。组织举办知识产权主题研讨会，推进知识

产权强市、强县建设，推动《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》贯彻落实，

探索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构建。 

二是助推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，激发高质量发展核心动

能。持续优化专利预审服务，严厉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。

拓展专利快速预审服务技术领域，建设国家专利导航服务基

地。深化“实质审查质效提升专项行动”，争创一流商标审查协

作机构。实施商标品牌培育工程，助力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，

打造粤港澳青年商标品牌交流实践基地。  

三是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，助力实体经济高

质量发展。加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，开展专利复审无效案件优

先审查，推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，加强鉴定所规范化建设。

强化海外知识产权保护，完善境外维权援助服务网络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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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（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） 

保护中心 2023 年度总支出为 19,828.72 万元，包括：基

本支出 3,614.52 万元（占比 18.23%）,项目支出 16,214.20 万

元。（占比 81.77%）。 

表 1-2 2023 年部门整体支出情况[1]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决算数 支出占比[2] 

一、基本支出 3,795.36 3,614.52 3,614.52 18.23% 

人员经费 3,130.41 3,067.86 3,067.86 84.88% 

公用经费 664.96 546.66 546.66 15.12% 

二、项目支出 14,764.76 16,214.20 16,214.20 81.77% 

其中：基本建设类项目 2,500.00 3,244.37 3,244.37 20.01% 

本年支出合计 18,560.12 19,828.72 19,828.72 100.00% 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 

（一）自评结论 

按照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》的评分指标，

保护中心认真开展自评分析，经研究，保护中心 2023 年度部

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 94.96 分，自评等级为“优”。部门
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情况如表 2-1 所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1] 数据来源：《2023 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部门决算报表（收入决算总表）》。 
[2] 说明：人员经费支出占比=人员经费决算数/基本支出决算数×100%。 

公用经费支出占比=公用经费决算数/基本支出决算数×100%。 
基本建设类项目占比=基本建设类项目决算数/项目支出决算数×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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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1 自评情况总表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

评价总得分 100.00 94.96 94.96% 

履职效能 整体效能 50.00 48.59 97.18% 

管理效率 

预算编制 2.00 2.00 100.00% 

预算执行 7.00 7.00 100.00% 

信息公开 3.00 3.00 100.00% 

绩效管理 15.00 14.40 96.00% 

采购管理 10.00 8.00 80.00% 

资产管理 10.00 10 100.00% 

运行成本 3.00 1.97 65.67% 

（二）履职效能分析 

1. 整体效能（指标总分 50 分，自评得分 48.59 分，得分

率 97.18%）。 

（1）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（指标

总分 40 分，自评得分 38.59 分，得分率 96.48%） 

2023 年，保护中心紧紧围绕年度目标，强化措施、抓好

落实，各项工作取得良好的成效，完成情况如下： 

一是强化全省重点产业领域专利预审工作，促进知识产

权高质量创造。2023 年累计接收专利预审申请 15739 件，预

审合格 10868 件，平均预审周期保持稳定在 3.5 天左右，较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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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固定资产利用率（本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）。 

固定资产利用率高于省直单位平均值，该项指标得分 2

分。 

7.运行成本方面（指标总分 3 分，得分 1.97 分，得分率

65.67%）。 

（1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（指标分值 1 分，自评得分 1

分）。 

保护中心 2023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符合要求，没有超出

预算安排，该项指标得满分 1 分。 

（2）经济成本控制情况（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0.97 分）。 

一是“运行成本控制效果”情况（指标满分 0.80 分，综合

得分 0.30 分）。其中，人均外勤支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前 20，

人均行政支出、人均业务活动支出、人均公用经费支出在省直

单位中排名中间，单位能耗支出、单位物业管理费在省直单位

中排名约后 20。扣分原因主要是：一是保护中心办公区较为

分散，有两个办公区，四个物业管理单位提供服务。科学城办

公区 2022 年第四季度物业管理费用单价从 5 元涨至 8 元，涨

幅 60%，并且有较大公共水电分摊费用。二是保护中心办公区

有业务用房和办公用房等，其中办公用房所占比例较小，物业

管理费和分摊电费皆以建筑面积来计算，而能耗支出年每平米

指标按办公面积计算，造成能耗支出指标较高。 

二是“运行成本变化”情况（指标满分 0.60 分，综合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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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时间较晚，导致 2023 年项目实施进度靠后。又如知识产权

交易博览会项目因第六届知交会暨地博会未能如期举办，导致

相关宣传活动工作未能按期开展。二是采购管理方面问题，尽

管保护中心已有内部政府采购管理规定，但未及时向省财政厅

备案；存在项目未在规定时限内（预算单位与中标、成交供应

商应当在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按照采购文

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）签订合同问题；三是经济成

本控制方面问题，“运行成本”方面的单位能耗支出、单位物业

管理费指标值在省级单位排名较靠后。 

2.改进措施。 

一是建立健全项目实施进度动态监管机制，定期开展项目

监督检查工作，结合专项项目自查工作和绩效监控，及时发现

存在的问题和风险，有针对性地调整工作计划，避免项目实施

进度与计划偏离，实现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。二是尽快将《广

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采购与招标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向

财政部门正式报备，及时更新完善内部采购相关制度，加强采

购合同签订时限的监督，定期开展采购执行检查，并将执行情

况予以通报。三是严控行政运行成本，落实好预算刚性支出要

求，进一步压减非刚性、非急需、非重点支出；贯彻节能、节

水、反浪费等理念，推行绿色办公，落实过“紧日子”要求。 

三、其他自评情况 

无。 


